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代表资格协议书

	注册单位名称：
	运动员近期
二寸
彩色照片

	运动员姓名：
	

	所属县（市、区）：
	

	性   别
	
	出生年月日
	
	

	运动项目
	

	协议内容
	1.运动员同意代表注册单位在广东省进行注册。注册广东的青少年运动员，不得在其他省（市、区）进行注册，不得代表其他省（市、区）进行全国注册。
2.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省运会等比赛是为省和国家培养、选拔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公益性赛事。在广东省注册成功的运动员，参加省内的青少年比赛并表现优异的，应配合省专业队的要求参加选调集训和试训。
3.参加省体育局举办的各类比赛的注册运动员，应按照主办单位划定的范围代表广东进行全国运动员注册或签订代表协议。
4.运动员或监护人在本协议上签字视为知悉并同意协议内容。

	注册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运动员（年满16周岁的运动员本人或未满16周岁运动员的法定监护人）签字和指纹印
年      月       日


备注：1.注册单位名称：填写各类注册单位名称。

2.注册单位（公章）：只盖各类注册单位，各县（市、区）不需要盖章。双重注册可使用同一份协议盖两个章。

3.协议书一式两份，协议双方各执一份，电子版上传注册系统

